
附件一、申請書 
 

「餐飲業上架外送服務推動計畫」服務提供者申請書 

基
本
資
料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設立登記日期  
實收資本額 

/資本總額 
 

食品業者 
登錄字號 (有者請填) 

代表人 姓名  職稱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    )                   分機 

手機  

E-mail  

外
送
服
務
方
案 

可
提
供
之
上
架 

□1.上架服務，例如：上架、拍照、網路、硬體租賃、點餐自取等。 

□2.行銷服務，例如：推薦置頂、專區推廣、滿額折抵、抽獎活動、免運活動、折扣

碼優惠等。 

□3.配送服務，例如：汽車貨運業透過數位平台進行餐飲接單、配送等作業。 

擬簽約之餐飲業者家數:_____________ 

授
權
同
意
事
項 

智
慧
財
產
權
聲
明
及 

一、本公司同意一經經濟部公告為「經濟部推動餐飲業上架外送服務方案補助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指稱之服務提供者後，不限地域、時間及方式將本次活動

所有圖表、文字、影、音、像以及其他因執行本次活動所產生的創意與構想等相

關資料之智慧財產權無償非專屬授權予經濟部。 

二、 為執行本次推廣計畫所有圖表、文字、影、音、像、軟體、硬體或其他器材等以

及其他因執行本次活動所產生的創意與構想等相關內容，皆為本公司自行創作或

已取得著作、商標、專利權人之授權有合法之使用權利，無抄襲、模仿或剽竊等

侵害他人權利或著作、商標、專利權之不法情事。 



聲
明
事
項 

茲聲明本公司參與「餐飲業上架外送服務推動計畫」及下列所載事項： 

一、本公司最近 1年內無執行政府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 

二、本公司無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停權期間尚未屆滿之情事。 

三、本公司最近 1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之情事。 

四、本公司自願受本要點之拘束，另將充分告知餐飲業者該要點下相關權利義務。 

五、本公司瞭解契約價金之內容，限於本要點列舉之上架外送服務方案。 

六、本公司知悉經濟部可能視實際推動情形或政策需要，對服務提供者之簽約家數及

區域限制之。本公司同意配合，如有因此影響本公司之權益者，本公司不予異議。 

七、本公司同意提出可佐證本公司與餐飲業者契約關係仍繼續存續及上架外送服務方

案仍持續使用之相關數據資料予經濟部，並同意經濟部得於去識別化後引用相關

數據資料進行分析及利用。 

八、本公司如有提供本要點之配送服務，於提供該服務前，已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之相關規定，於「食品藥物業者登錄平台」內登錄「物流業」相關資訊。 

九、本公司知悉外送員勞動權益之保障應符合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6

條之 3、第 324條之 7、第 325條之 1及「食品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 3.0」相關

規範。 

十、本公司如有侵害第三人之合法權益時，應自行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如因此

致經濟部涉訟或應對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本公司應負責抗辯、支付損害賠償

及律師服務等因訴訟衍生之一切費用。 

申請公司： 

代表人： 

文件送達地址： 

 

 

 

     

 

 

                              

                                                   （請蓋公司章）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推廣計畫書 
 

 

 

 

 

餐飲業上架外送服務推動計畫 

 

推廣計畫書 
 

 

 

 

 

 

 

 

 

 

 

 

 

 

 

 

 

 

 

 

服務提供者：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目  錄 

頁次 

壹、公司簡介  

一、公司背景說明  

二、上架外送服務方案營運實績  

  

貳、擬提供之上架外送服務方案說明  

一、上架外送服務方案 

（一） 服務對象及其區域 

（二） 服務內容及價格 

（三） 合作業者(無者免填) 

（四） 推動作法 

二、提供教育訓練方式  

三、續約優惠措施說明  

註:以上為基本填寫資料，服務提供者可自行增加章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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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司簡介 

一、公司背景說明 

 

二、上架外送服務方案營運實績 

填寫說明：請就本次欲提供之上架外送服務方案，分別說明現有服務區域、服務項

目、客戶概況（如：區域分布、餐飲家數及消費者會員數）、網址、App 等經營實績。 

 

貳、擬提供之上架外送服務方案說明 

一、上架外送服務方案 

（一） 服務對象及其區域 

服務對象：請說明餐飲業者之分類，例如：餐廳、飲料店等。 

服務區域：□臺北  □新北  □基隆  □桃園  □新竹  □苗栗  □臺中 

          □彰化  □南投  □雲林  □嘉義  □臺南  □高雄  □屏東 

          □宜蘭  □花蓮  □臺東  □澎湖  □金門  □馬祖  

(請勾選，可複選) 

 

（二） 服務內容及價格 

填寫說明：請就上架服務、行銷服務、配送服務或其組合，說明服務內容及其

計價方式，並說明與過去計價方式之比較。以各筆訂單金額收取佣金或抽成者，

應載明成數。 

 

（三） 合作業者(無者免填) 

填寫說明：若有合作業者，請說明該業者之名稱、服務區域、合作內容。 

 

（四） 推動作法 

填寫說明：請說明上架服務方案之推動方式、提供優惠及預計帶動業者營業額

成長效益等。 

 

二、提供教育訓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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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說明：請說明如何協助餐飲業者篩選上架品項及操作平台之教育訓練方式等。 

三、續約優惠措施說明 

填寫說明：請說明餐飲業者如有意願續約，可提供之優惠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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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餐飲業者請款申請及聲明書 
 

餐飲業者請款申請及聲明書 

                                                      
註

1
依公司法、有限合夥法或商業登記法設立之公司、有限合夥或商業，請填列設立登記地址；依法辦理稅籍 

登記者，請填列稅籍登記地址。 

餐飲業者名稱  統一編號  

登記地址 
(註

1
)  

營業地址 
□同登記地址 

電話  

營業時間 

例：周二至周日 11:00-20:00 

 周一公休 

網站或 
粉絲專頁 無者免填 

食品業者 
登錄字號  

代表人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上架外送 
服務方案 

□1.上架服務        □2.行銷服務         □3.配送服務  (可複選) 

服務

提供

者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本案服 
務人員 

 聯絡電話  

契約價金 新臺幣           元 補助款 新臺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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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業者名稱： 

代表人： 

文件送達地址： 

 

                              

                                                 請蓋餐飲業者印章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聲明事項 

一、服務提供者已充分告知「經濟部推動餐飲業上架外送服務方案補助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下相關權利義務。 

二、服務提供者已與本業者完成上架外送服務方案之簽約、上線及教育訓練等作

業，並對本業者折抵相當補助款之金額，爰同意由其向經濟部代辦補助款申

請，無須將該款項撥付本業者。 

三、本業者為首次導入上架外送服務方案之一之業者。 

四、本業者為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有限合夥登記之本國營利事業；或

無上述登記而有稅籍登記之本國營利事業。 

五、本業者以實體店經營餐飲業務、非無人化服務之方式營業，且非停業中。 

六、本業者僅受本要點補助 1次，並無受經濟部零售業上架電商服務推動計畫補

助之情形。 

七、本業者同意由服務提供者提出可佐證其與本業者契約關係仍繼續存續，及上

架外送服務方案仍持續使用之相關數據資料予經濟部，並同意經濟部得於去

識別化後引用相關數據資料進行分析及利用。 

八、本業者已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相關規定，於「食品藥物業者登錄平

台」內登錄「餐飲業」相關資訊。 

九、本業者知悉經濟部可能視實際推動情形或政策需要，對服務提供者之簽約家

數及區域限制之。本業者同意配合，如有因此影響本業者之權益者，本業者

不予異議。 

十、本業者□同意□不同意(請勾選)以免付費之條件，申請成為「智慧商業

獅-共同行銷平台」(網址：https://www.bizlion.com.tw/)之會員，並同意

服務提供者或經濟部可使用本業者相關資料進行「智慧商業獅-共同行銷平

台」登錄及參與其數位行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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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請款領據 

請款領據 

茲收到本公司代餐飲業者請領「餐飲業上架外送服務推動計畫」之

補助款： 

一、第     次請領，共計      家餐飲業者。 

二、總計新臺幣              元整。 

此致 

經濟部 

公司名稱： 

代表人：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匯款帳戶：(請附存摺影本) 

  金融機構名稱： 

  戶名：                     

  帳號：                     

 

 

 

     

 

 

                              

                                                （請蓋公司印章）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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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申請補助總表 
 

   

（服務提供者）代餐飲業者申請補助總表---第    次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號 餐飲業者名稱 統一編號 
補助款金額  

(新臺幣：元) 
發票日期 發票號碼 備註 

              

              

              

              

              

              

              

合計             

  填表人：(簽章)                 主辦會計：（簽章） 

   

 

   

    (請蓋公司印章)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